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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规范湖

南省民用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及发布，做到方法科学、

数据可靠、流程清晰、操作简便等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民用建筑全生命期各阶段，对因消耗能源和资源所排

放的二氧化碳（CO2）数据进行采集、统计与分析。

1.0.3 对于建造及拆除阶段，本标准适用于当年度竣工的新建、改扩建及拆除

的建筑；对于建筑运行阶段，本标准适用于运行满 1年的建筑。

1.0.4 当进行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及分析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

符合国家、行业及湖南省现行有关政策和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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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of building

建筑使用过程中由外部输入的能源，包括维持建筑环境的用能（如供暖、

制冷、通风、空调和照明等）和各类建筑内活动（如办公、家电、电梯、生活

热水等）的用能。

2.0.2 建筑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阶段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3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建筑物不同

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2.0.4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用于比较不同温室气体对温室效应影响的量度单位，单位 CO2e，其数值等

于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其全球变暖潜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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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及分析应遵循代表性、完整性、一致性、准

确性的原则。

3.1.2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采集的相关数据应经过质量审定，并保存相应核查或

证明文件。数据的属性信息应完整记录。

3.1.3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及分析应遵守相应的原则和数据质量要求，

确定建筑碳排放单位核算边界，包括所对应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边界。

3.1.4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范围应包括城镇民用建筑在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

运行阶段、建造及拆除阶段，三个阶段内所消耗的能源资源，具体统计边界详

见本标准 3.3.1条。

3.1.5 建筑碳排放统计结果应以吨二氧化碳（tCO2e）为单位表示。

3.2 统计流程

3.2.1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流程包括确定基本规则、样本确定方法、建

筑基本信息统计、建筑用材基础数据统计、建筑能源消耗基础数据统计、建筑

水资源消耗基础数据统计、碳排放数据统计、定期报告和应用发布等相关要求。

数据统计流程应符合图 3.2.1的规定。

图 3.2.1数据统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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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统计边界

3.3.1 统计边界应以建筑全生命期内能耗和碳排放数据为目标，建筑全生命期

核算框架参照图 3.3.1，各阶段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见本标准“5 建筑能源资源

消耗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图 3.3.1建筑全生命期统计边界框架图

注：图 3.3.1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中的运输阶段能耗与碳排放数据不在统计范围内。

3.3.2 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建材用量按当年度竣工项目为单元进行统计。

3.3.3 民用建筑运行阶段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采集指标应为各类民用建筑的全年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量及碳排放量和全年总能耗量及碳排放总量。

3.3.4 建造及拆除阶段以当年度建筑竣工或拆除完工项目为单元进行统计。

3.4 统计对象与分类

3.4.1 民用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采集应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两部分。对

于综合楼或商住楼，居住建筑部分应纳入居住建筑的采集体系，公共建筑部分

应纳入公共建筑的采集体系。

3.4.2 公共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应分为中小型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采集。

3.4.3 居住建筑应按以下建筑层数划分，并分 3类进行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

采集：

（1）低、多层居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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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层居住建筑；

（3）超高层居住建筑。

3.4.4 中小型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应分别按以下建筑功能划分（不含国家

机关办公建筑），并分 7类进行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采集：

（1）写字楼建筑；

（2）商场建筑；

（3）宾馆饭店建筑；

（4）医疗卫生建筑

（5）文化教育建筑；

（6）交通枢纽建筑；

（7）其他建筑。

3.4.5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单独进行分类采集。

3.5 统计指标

3.5.1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应根据获取的建筑全生命期所涉及的用材数

据、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数据，确定碳排放因子，计算建筑限定时间范围内的碳

排放量。

3.5.2 建筑基本信息统计应包含建筑类型、建筑地址、建筑面积、竣工时间等。

3.5.3 建筑用材基础数据统计应汇总混凝土、砂浆、水泥、钢材、铝合金等建

筑用材消耗总量。

3.5.4 建筑能源消耗基础数据统计应汇总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建造及拆除阶

段和运行阶段消耗能源总量。

3.5.5 建筑水资源消耗数据统计应汇总建筑运行阶段、建造及拆除阶段消耗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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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样本确定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1 民用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应按本省行政分区进行，统计城镇民用建筑

能源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数据。

4.1.2 民用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的基层单位应为县、县级市、县级区。

4.1.3 民用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的数据应在市级统一汇总后再向省级汇总。

4.1.4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方法应采取全面统计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采取全面统计方法的对象为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4.1.5 居住建筑和中小型公共建筑（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的能耗与碳排放

统计应采用分类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样本和样本数量，同时兼顾建筑的典型性

和代表性。

4.2 居住建筑统计样本

4.2.1 基层单位应将辖区内的城镇民用建筑基本信息总表中的居住建筑按本标

准 3.4.3 条的规定进行分类，并建立以下 3 种城镇居住建筑分类基本信息表：

（1）城镇低、多层居住建筑基本信息表；

（2）城镇高层居住建筑基本信息表；

（3）城镇超高层居住建筑基本信息表。

4.2.2 基层单位应对 3 种基本信息表中的城镇居住建筑，按以下方法确定样本

数量：

（1）按不低于 1%的抽样率确定样本数量；

（2）当按 1%的抽样率确定的建筑栋数不足 10 栋时，确定样本数量为 10

栋；

（3）当某种类型的建筑总栋数少于 10 栋时，样本数量应为该类型建筑实

际栋数。

（4）当某种类型的建筑在一个时期内不存在时，样本数量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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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基层单位根据确定的样本数量，在各类城镇居住建筑的分类基本信息表

中，应分别进行随机抽样，构成城镇居住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样本。

4.3 公共建筑统计样本

4.3.1 基层单位应将辖区内的城镇民用建筑基本信息总表中的中小型公共建筑

（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按本标准 3.4.4 条的规定进行分类，并建立以下 7

种城镇中小型公共建筑分类基本信息表：

（1）中小型写字楼建筑基本信息表；

（2）中小型商场建筑基本信息表；

（3）中小型宾馆饭店建筑基本信息表；

（4）中小型医疗卫生建筑基本信息表；

（5）中小型文化教育建筑基本信息表；

（6）中小型交通枢纽建筑基本信息表；

（7）中小型其他建筑基本信息表。

4.3.2 基层单位对 7种基本信息表中的城镇中小型公共建筑（不含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按以下方法确定样本数量：

（1）按不低于 10%的抽样率确定样本书量；

（2）当按 10%的抽样率确定的建筑栋数不足 10 栋时，确定样本数量为

10 栋；

（3）当某种类型的建筑总栋数少于 10 栋时，样本数量应为该类型建筑实

际栋数。

（4）当某种类型的建筑在一个时期内不存在时，样本数量为 0。

4.3.3 基层单位根据确定的样本数量，在各类城镇中小型公共建筑的基本信息

表中，应分别进行随机抽样，构成城镇中小型公共建筑（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样本。

4.3.4 基层单位应将辖区内的城镇民用建筑基本信息总表中的大型公共建筑

（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按本标准 3.4.4 条的规定进行分类，并建立以下 7

种大型公共建筑分类基本信息表：

（1）大型写字楼建筑基本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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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型商场建筑基本信息表；

（3）大型宾馆饭店建筑基本信息表；

（4）大型医疗卫生建筑基本信息表；

（5）大型文化教育建筑基本信息表；

（6）大型交通枢纽建筑基本信息表；

（7）大型其他建筑基本信息表。

4.3.5 基层单位应从辖区内的城镇民用建筑基本信息总表中统计出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并建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基本信息表。

4.3.6 基层单位应对所有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进行能耗与碳排放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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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能源资源消耗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除特殊说明外，建筑运行数据的统计周期应为最近一个自然年。

5.1.2 一次能源折算标准煤时，应优先按能源供应部门提供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计算；无平均低位发热量时，按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数据或按附

录 C.0.1取值。电力折算标准煤时，应优先采用国家或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进

行折算。

5.2 建筑用材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2.1 建筑用材数据以当年度竣工项目为统计对象，主要统计建材生产过程中

主要材料。

5.2.2 建筑水泥消耗总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뎐 � ����뎐+�t��뎐

����뎐�i iMJJ ,sn

�t��뎐�i iMGJ ,sn

（5.2.3.1）

（5.2.3.2）

（5.2.3.3）
式中：

��뎐—建筑水泥消耗总量（t）

����뎐—居住建筑水泥消耗总量（t）

�t��뎐—公共建筑水泥消耗总量（t）

����뎐，�—居住建筑的第 i种水泥消耗量（t）

�t��뎐，�—公共建筑的第 i种水泥消耗量（t）

5.2.3 建筑钢材消耗总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t+�t��t

����t�i igcMJJ ,

�t��t�i igcMGJ ,

（5.2.3.1）

（5.2.3.2）

（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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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建筑钢材消耗总量（t）

����t—居住建筑钢材消耗总量（t）

�t��t—公共建筑钢材消耗总量（t）

����t，�—居住建筑的第 i种钢材消耗量（t）

�t��t，�—公共建筑的第 i种钢材消耗量（t）

5.2.4 其他建材按 5.2.2、5.2.3计算原则进行计算。

5.3 建筑建造及拆除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3.1 建筑建造阶段能源消耗总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h�t�����t+�t��t

����t�i ijzMJJ ,

�t��t�i ijzMGJ ,

（5.3.1.1）

（5.3.1.2）

（5.3.1.3）
式中：

�th�t—建筑建造阶段能源消耗总量（t）

����t—居住建筑建造阶段能源消耗总量（t）

�t��t—公共建筑建造阶段能源消耗总量（t）

����t，�—居住建筑建造阶段的第 i种能源消耗消耗量（t）

�t��t，�—公共建筑建造阶段的第 i种能源消耗消耗量（t）

5.3.2 建筑拆除阶段能源消耗总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htt����tt+�t�tt

���tt�i iccMJJ ,

�t�tt�i iMGJ ,cc

（5.3.2.1）

（5.3.2.2）

（5.3.2.3）
式中：

�thtt—建筑拆除阶段能源消耗总量（t）

���tt—居住建筑拆除阶段能源消耗总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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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公共建筑拆除阶段能源消耗总量（t）

���tt，�—居住建筑拆除阶段的第 i种能源消耗消耗量（t）

�t�tt，�—公共建筑拆除阶段的第 i种能源消耗消耗量（t）

5.4 建筑运行能源消耗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4.1 建筑运行阶段能耗主要包括电力、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热力等

能源消耗量。

5.4.2 建筑运行阶段能源消耗总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h�t�����t+�t��t+�tt�t

����t�i iMJJ ,yx

�t��t�i iMGJ ,yx

�tt�t�i iMCN ,yx

（5.4.2.1）

（5.4.2.2）

（5.4.2.3）

（5.4.2.4）
式中：

�th�t—建筑运行阶段能源消耗总量（t）

����t—居住建筑运行阶段非集中供暖（冷）能源消耗总量（t）

�t��t—公共建筑运行阶段非非集中供暖（冷）能源消耗总量（t）

�tt�t—集中供暖（冷）能源消耗总量（t）

����t，�—居住建筑运行阶段的第 i种能源消耗消耗量（t）

�t��t，�—公共建筑运行阶段的第 i种能源消耗消耗量（t）

�tt�t，�—集中供暖（冷）的第 i种能源消耗消耗量（t）

5.5 建筑水资源消耗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5.1 建造及拆除阶段用水总量应按下公式计算：

���i iM ,w （5.5.1）

式中：

��—建造及拆除用水总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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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及拆除各环节用水（t）

5.5.2 建筑运行阶段水资源消耗总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t��+����

�t���i iMGJ ,w

�����i iMJJ ,w

（5.5.2.1）

（5.5.2.2）

（5.5.2.3）

式中：

��—建筑运行用水总量（t）

�t��—公共建筑用水总量（t）

����—居住建筑用水总量（t）

�t��，�—公共建筑运行各项活动用水量（t）

������—居住建筑运行各项活动用水量（t）

5.5.3 建筑水资源消耗总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t����+��+�� （5.5.3）

式中：

t�—建筑水资源消耗总量（t）

��—建筑建材生产用水总量（t）

��—建造及拆除用水总量（t）

��—建筑运行用水总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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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碳排放数据计算方法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碳排放统计应结合能源资源消耗的统计数据计算碳排放量，以碳排

放因子法为主。

6.1.2 建筑碳排放计算边界范围主要是建筑相关能源消耗所导致的直接碳排放、

间接碳排放和隐含碳排放，应包括以下内容：

（1）直接碳排放：建筑运行阶段用于满足功能需求的直接燃烧化石能源带来的

碳排放；

（2）间接碳排放：建筑运行阶段的外购电力、外购热力、外购冷力等产生的碳

排放；

（3）隐含碳排放：建筑使用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筑建造、建筑拆除过程中产

生的碳排放。

6.2 建筑碳排放数据统计及测算分析

6.2.1 建筑用材的碳排放因子宜选用第三方审核的建材碳足迹数据。当无第三

方提供时，缺省值可按本标准附录 C.0.3执行，应按下列公式按计算：

t�t� )( jjc j
EFS

j
 （6.2.1）

式中：

t�t—建筑建材碳排放总量（kgCO2e）

��t—建材消耗量（t）

EF—碳排放因子（kgCO2 /t）

j表示不同建材类型：

建材消耗量表示建筑用材的实物消耗量，如水泥、玻璃、钢材、铝合金、陶瓷，

单位为吨（t）；

碳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C.0.3。

6.2.2 建筑碳排放总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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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t��

t���t���t+t����+t���t

t���t���t+t����+t���t

t���t� ii i FJJM ·

t���t� ii i FGJM ·

（6.2.1.1）

（6.2.1.2）

（6.2.1.3）

（6.2.1.4）

（6.2.1.5）

式中：

t —民用建筑碳排放总量（kgCO2e）

t��—居住建筑碳排放总量（kgCO2e）

t��—公共建筑碳排放总量（kgCO2e）

t���t—居住建筑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总量（kgCO2e）

t����—居住建筑建造及拆除阶段碳排放总量（kgCO2e）

t���t—居住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总量（kgCO2e）

t���t—公共建筑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总量（kgCO2e）

t����—公共建筑建造及拆除阶段碳排放总量（kgCO2e）

t���t—公共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总量（kgCO2e）

����—居住建筑第 i种建材消耗总量（t）

t���—公共建筑第 i种建材消耗总量（t）

��—第 i种建材的生产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建材数量），按附录 C取值；

6.2.3 建筑直接碳排放测算主要基于各种燃料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和氧化率计算得到，按下列公式计算：

tt�� )
12
44( irli  icii

FCCNCVS （6.2.3）

式中：

tt�—建筑直接碳排放总量（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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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燃料消耗量（104Nm3或 t）

tth—燃料低位热值（GJ/t或 GJ/104Nm3）

ttt——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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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统计报表生成及报送方法

7.1 民用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报表生成方法

7.1.1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报表应按本标准附录 A的格式填报。

7.1.2 样本建筑建造及拆除阶段的基本信息统计表由施工单位组织填写；运行

阶段的由使用单位组织填写，填写格式按本标准附录中表 A.0.1进行填报，完

成后上报给基层单位。

7.1.3 样本建筑在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由施工单位按本标准附录中表 A.0.2

的格式组织填写并上报给基层单位。

7.1.4 样本建筑在运行阶段使用，由单位按本标准附录中表 A.0.3的格式组织

填写并上报给基层单位。

7.1.5 样本建筑在建造及拆除阶段，由施工单位按本标准附录中表 A.0.4的格

式组织填写并上报给基层单位。

7.1.6 样本建筑统计数据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水、电、燃气收费凭证，或

能源（资源）供应单位提供的能源（资源）使用量数据。

7.1.7 基层单位应按本标准附录中表 B.0.1的格式要求，建立辖区内的民用建

筑基本信息统计综合表。本次民用建筑基本信息总表以上一次统计中建立的民

用建筑基本信息总表为基础，增加上一次数据统计后竣工的新建民用建筑数据，

并扣除上一次数据统计后拆除的民用建筑数据。

7.1.8 基层单位应按本标准附录 B，对采集的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进行处理,

生成辖区内的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报表。

7.1.9 省、市、县（区）三级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采集部门，应按本标准附

录 B，对下一级的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报表数据进行处理，生成本级建筑能耗与

碳排数据报表。

7.2 民用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报表报送方法

7.2.1 基层单位应向市级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采集部门报送以下材料：

1 基层单位辖区内所有的样本建筑信息统计表（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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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层单位辖区内所有的样本建筑信息统计综合表（附录 B）。

7.2.2 市级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采集部门除应向上一级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

据采集部门报送本级建筑能耗与碳排数据报表外，还应同时报送下级上报的所

有材料。

7.2.3 本报表为年报，市、区/县级单位报送时间以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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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发布

8.0.1 为了使数据发布的内容明了清晰，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结果的发

布应为报告形式，附有图表、文字说明等必要信息。

8.0.2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报告的发布机构是开展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

据统计的主体，开展数据的采集、统计口径、分析方法等信息与报告的真实性、

权威性紧密相关，应在报告中提供准确的机构信息。

8.0.3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与分析报告是数据发布的核心内容，统计单

位向基层职能单位报告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及相关信息，并报送相关支撑材

料，基层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至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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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民用建筑信息统计表

附表 A.0.1民用建筑基本信息统计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建筑详细

名称

建筑详细

地址

竣工

时间

建筑

类型

建筑

功能

特征

参数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供冷

方式

供热

方式

生活热

水供应

方式

所执行

的建筑

节能标

准

是否执

行绿色

建筑标

准

绿色建

筑星级

是否实

施节能

改造

联系人和

联系电话

统计

时间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7a 8 9 10 11 丁 戊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以单栋建筑为统计单元，甲—戊和 1—11 项指标由各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公共建筑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填报；

2.建筑类型：应填写数字代码 1、2、3或 4，其中 1表示居住建筑，2 表示中小型公共建筑（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3 表示大型公共建筑（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4表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3.建筑功能：其中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可不填写；居住建筑应填写 1~3 的数字代码 1表示低多层居住建筑，2表示高层居住建筑，3表示超高层居住建筑；中小型和大型公共

建筑应填写 1～7的数字代码， 1表示写字楼建筑，2表示商场建筑，3 表示宾馆饭店建筑，4表示医疗卫生建筑，5表示文化教育建筑，6交通枢纽建筑，7 表示其他建筑；

4.特征参数：针对三类公共建筑填写，其他类别建筑可不填写。其中商场建筑填写营业时长（小时/天）；宾馆饭店建筑填写星级，0 表示二星级及以下，1 表示三星级，

2表示四星级，3表示五星级；医疗卫生建筑填写医院等级，0 表示一级医院，1表示二级医院，2表示三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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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供冷方式：应填写数字代码 0、1或 2，其中 0 表示无，1表示集中供冷，2表示分户供冷；

6.供热方式：应填写数字代码 0、1或 2，其中 0 表示无，1表示集中供热，2表示分户供暖；

7.生活热水供应方式，应填写数字代码 0、1 或 2，其中 0表示无，1表示集中供应，2表示分户供应；

8.建筑节能标准：应填写数字代码 0、1、2或 3，其中 0表示没有执行节能标准，1表示执行节能 50%标准，2表示执行节能 65%标准，3表示执行节能 72%及以上标准；

9.是否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应填写数字代码 1、2，1表示不执行，2表示执行；

10.所执行绿色建筑星级：应填写数字代码 0、1、2或 3，其中 0 表示执行基本级绿色建筑，1 表示执行一星级绿色建筑，2表示执行二星级绿色建筑，3表示执行三星级绿

色建筑，没有执行不需填写；

11.是否实施节能改造：应填写数字 1、2，1表示实施节能改造，2 表示未实施节能改造；

12.表中 4、5栏数据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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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0.2民用建筑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信息统计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建筑详细

名称

建筑详细

地址

竣工

时间

建筑

类型

建筑

功能

特征

参数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供冷

方式

供热

方式

生活热

水供应

方式

所执行

的建筑

节能标

准

是否执

行绿色

建筑标

准

绿色建

筑星级

是否实

施节能

改造

联系人和

联系电话

统计

时间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7a 8 9 10 11 丁 戊

续表 1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生产商 碳排放因子 碳排放量

水泥 吨

混凝土 吨

钢筋 吨

玻璃 吨

铝合金 吨

木材 吨

陶瓷 吨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建筑用材不限于已列举材料，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完善。

2.由于建材运输属于交通领域，暂无法统计相关数据，因此本标准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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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0.3民用建筑运行阶段信息统计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建筑详细

名称

建筑详细

地址

竣工

时间

建筑

类型

建筑

功能

特征

参数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供冷

方式

供热

方式

生活热

水供应

方式

所执行

的建筑

节能标

准

是否执

行绿色

建筑标

准

绿色建

筑星级

是否实

施节能

改造

联系人和

联系电话

统计

时间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7a 8 9 10 11 丁 戊

续表 1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等效标煤 碳排放因子 碳排放量

电 千瓦时

煤 吨

天然气 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 吨

其他能源（）

自来水 立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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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可再生规模化应用信息

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 太阳能光电利用系统 浅层地热能利用系统 中深层地热能利用系统

集热器面积

（平方米）

装机容量

（峰瓦）

装机容量

（千瓦）

辅助热源供热量

（千焦耳）

装机容量

（千瓦）

辅助热源供热量

（千焦耳）

12 13 14 15 16 1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以单栋建筑为统计单元，12—17 栏指标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机关事务管理机构、民用建筑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供能供水单位填报；

2.表中 12-17 栏数据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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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0.4民用建筑建造及拆除阶段信息统计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建筑详细

名称

建筑详细

地址

竣工

时间

建筑

类型

建筑

功能

特征

参数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供冷

方式

供热

方式

生活热

水供应

方式

所执行

的建筑

节能标

准

是否执

行绿色

建筑标

准

绿色建

筑星级

是否实

施节能

改造

联系人和

联系电话

统计

时间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7a 8 9 10 11 丁 戊

续表 1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等效标煤 碳排放因子 碳排放量

电 千瓦时

煤 吨

天然气 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 吨

其他能源（）

自来水 立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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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碳排放因子 碳排放量 是否为可回收再利用材料 再利用碳排放因子 减少碳排放量

混凝土 吨

钢筋 吨

玻璃 吨

铝合金 吨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提供建造阶段的相关信息；拆除的民用建筑，提供拆除阶段的相关信息；

2.因不同项目现场条件不同，能耗数据仅统计施工现场数据，临时设施能耗不纳入统计范围；

3.续表 2用于统计民用建筑拆除阶段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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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民用建筑信息统计综合表

附表 B.0.1民用建筑基本信息统计综合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所属行政区名称及代码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

合计
写字楼

建筑

商场

建筑

宾馆饭店

建筑

医疗卫生

建筑

文化教育

建筑

甲 乙 丙 丁 1 2 3 4 5 6 7

按地区排列

总栋数 栋 101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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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小型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交通枢纽

建筑

其他

建筑
合计

写字楼

建筑

商场

建筑

宾馆饭店

建筑

医疗卫生

建筑

文化教育

建筑

交通枢纽

建筑

其他

建筑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汇总，并逐级上报；

2.本表由附表 A.0.1 汇总生成；

3.本表逻辑审核关系：2栏=3 栏+4 栏+5栏+6 栏+7 栏+8 栏+9栏；

10 栏=11 栏+12 栏+13 栏+14 栏+15 栏+16 栏+17 栏；

4.表中 101 项为整数，102 项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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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0.2民用建筑建材生产及运输阶段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综合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 中小型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甲 乙 丙 1 2 3 4

统计建筑总量
总栋数

栋 101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02

统计建筑总用材量

及材料碳排放量

总碳排放量
千克 103

水泥
吨 104

混凝土
吨 105

钢筋
吨 106

玻璃
吨 107

铝合金
吨 108

木材
吨 109

陶瓷
吨 110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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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建筑单位面积指标 碳排放 千克/平方米 11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汇总，并逐级上报；

2.本表由附表 A.0.2 汇总生成；

3.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1）103 项=104 项+105 项+106 项+107 项+108 项+109 项+110 项+111 项，各项单位自动转化成标准煤；

（2）112 项=103 项/102 项；

4.表中 101 为整数，102—111 项保留两位小数，112 项保留 1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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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0.3民用建筑运行阶段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综合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

中小型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甲 乙 丙 1 2 3 4

统计建筑总量
总栋数

栋 101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02

统计建筑总能源消耗量

及碳排放量

总碳排放量
千克 103

总能耗
吨标煤 104

其中：电
万千瓦时 105

煤
吨 106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07

液化石油气
吨 108

其他能源（）
吨标煤 109

统计建筑总资源消耗量
自来水 万立方米 110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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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

应用

太阳能光热利用

系统
集热器面积 万平方米 112

太阳能光电利用

系统

装机容量 万峰瓦 113

浅层地热能利用

系统

装机容量 万千瓦 114

辅助热源供热量 万千焦耳 115

中深层地热能利

用系统

装机容量 万千瓦 116

辅助热源供热量 万千焦耳 117

统计建筑单位面积指标

能耗 千克标煤/平方米 118

其中：电力 千瓦时/平方米 119

碳排放 千克/平方米 12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汇总，并逐级上报；

2.本表由附表 A.0.3 汇总生成；

3.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1）104 项=105 项+106 项+107 项+108 项+109 项，各项单位自动转化成标准煤；

（2）118 项=104 项/102 项*10，119 项=105 项/102 项，120 项=103 项/102 项；

4. 表中 101 为整数，102—117 项保留两位小数，118—120 项保留 1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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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0.4民用建筑建造及拆除阶段能源资源消耗信息综合表
所属行政区名称： 地（区、市）

县（市、区）

填报单位： 20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

中小型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甲 乙 丙 1 2 3 4

统计建筑总量
总栋数

栋 101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02

统计建筑建造/拆除阶

段总能源消耗量及碳排

放量

总碳排放量
千克 103

总能耗
吨标煤 104

其中：电
万千瓦时 105

煤
吨 106

天然气
万立方米 107

液化石油气
吨 108

其他能源（）
吨标煤 109

统计建筑总资源消耗量
自来水

万立方米 110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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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建筑总废材回收量

及材料减碳排放量

总碳排放量 千克 112

混凝土 吨 113

钢筋 吨 114

玻璃
吨 115

铝合金 吨 116

...... 117

统计建筑单位面积指标

能耗 千克标煤/平方米 118

其中：电力 千瓦时/平方米 119

碳排放 千克/平方米 12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汇总，并逐级上报；

2.本表由附表 A.0.4 汇总生成；

3.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1）104 项=105 项+106 项+107 项+108 项+109 项，各项单位自动转化成标准煤；

（2）118 项=104 项/102 项*10，119 项=105 项/102 项，120 项=103 项/102 项；

4. 表中 101 为整数，102—117 项保留两位小数，118—120 项保留 1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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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附表 C.0.1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说明：数据来源于《民用建筑碳排放数据统计与分析标准》T/CECS1243-2023。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u � ��u � �t����)
单位热值含碳量

(�t � �u)
碳氧化率（%）

原油 t 41.816① 0.02008②

98②

燃料油 t 41.816① 0.0211②

汽油 t 43.070① 0.0189②

煤油 t 43.070① 0.0196②

柴油 t 42.652① 0.0202②

液化石油气 t 50.179① 0.0172③

炼厂干气 t 45.998① 0.0182②

天然气 �t�t�� 389.31① 0.01532②

99②

焦炉煤气 �t�t�� 173.54④ 0.0121③

高炉煤气 �t�t�� 33.00④ 0.0708③

转炉煤气 �t�t�� 84.00④ 0.0496③

其它煤气 �t�t�� 52.27① 0.0122③

注：①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9》。

②数据取值来源为《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③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④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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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2 2022年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

区域 二氧化碳排放（tCO2/Mwh）

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 0.5703

说明：1、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附生态环境部官网：https://www.mee.gov.cn/。
2、后续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如有更新，将由生态环境部在当年年底前另行发布。

https://www.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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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0.3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普通硅酸盐水泥（市场平均） 735 kgCO2e/t

C30混凝土 295 kgCO2e/m³

C50混凝土 385 kgCO2e/m³

石灰（市场平均） 1190 kgCO2e/t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747 kgCO2e/t

天然石膏 32.8 kgCO2e/t

砂（f=1.6~3.0） 2.51 kgCO2e/t

碎石（d=10mm~30mm） 2.18 kgCO2e/t

页岩石 5.08 kgCO2e/t

黏土 2.69 kgCO2e/t

混凝土砖（240mm*115mm*90mm） 336 kgCO2e/m³

蒸压粉煤灰砖（240mm*115mm*53mm） 341 kgCO2e/m³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240mm*115mm*53mm，掺入量为 50%） 134 kgCO2e/m³

页岩实心砖（240mm*115mm*53mm） 292 kgCO2e/m³

页岩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04 kgCO2e/m³

黏土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50 kgCO2e/m³

煤矸石实心砖（240mm*115mm*53mm，90%掺入量） 22.8 kgCO2e/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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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空心砖（240mm*115mm*53mm，90%掺入量） 16.0 kgCO2e/m³

炼钢生铁 1700 kgCO2e/t

铸造生铁 2280 kgCO2e/t

炼钢用铁合金(市场平均) 9530 kgCO2e/t

转炉碳钢 1990 kgCO2e/t

电炉碳钢 3030 kgCO2e/t

普通碳钢(市场平均) 2050 kgCO2e/t

热轧碳钢小型型钢 2310 kgCO2e/t

热轧碳钢中型型钢 2365 kgCO2e/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方圆坏、管坯) 2340 kgCO2e/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重轨、普通型钢) 2380 kgCO2e/t

热轧碳钢中厚板 2400 kgCO2e/t

热轧碳钢 H钢 2350 kgCO2e/t

热轧碳钢宽带钢 2310 kgCO2e/t

热轧碳钢钢筋 2340 kgCO2e/t

热轧碳钢高线材 2375 kgCO2e/t

热轧碳钢棒材 2340 kgCO2e/t

螺旋埋弧焊管 2520 kgCO2e/t

大口径埋弧焊直缝钢管 2430 kgCO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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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直缝钢管 2530 kgCO2e/t

热轧碳钢无缝钢管 3150 kgCO2e/t

冷轧冷拔碳钢无缝钢管 3680 kgCO2e/t

碳钢热镀锌板卷 3110 kgCO2e/t

碳钢电镀锌板卷 3020 kgCO2e/t

碳钢电镀锡板卷 2870 kgCO2e/t

酸洗板卷 1730 kgCO2e/t

冷轧碳钢板卷 2530 kgCO2e/t

冷硬碳钢板卷 2410 kgCO2e/t

平板玻璃 1130 kgCO2e/t

电解铝(全国平均电网电力) 20300 kgCO2e/t

铝板带 28500 kgCO2e/t

断桥铝合金窗（100%原生铝型材） 254 kgCO2e/m³

断桥铝合金窗（原生铝:再生铝=7:3） 194 kgCO2e/m³

铝木复合窗（100%原生铝型材） 147 kgCO2e/m³

铝木复合窗（原生铝:再生铝=7:3） 122.5 kgCO2e/m³

铝塑共挤窗 129.5 kgCO2e/m³

塑钢窗 121 kgCO2e/m³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 3.72 kgCO2e/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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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管 3.60 kgCO2e/kg

硬聚氯乙烯管 7.93 kgCO2e/kg

聚苯乙烯泡沫板 5020 kgCO2e/t

岩棉板 1980 kgCO2e/t

硬泡聚氨醋板 5220 kgCO2e/t

铝塑复合板 8.06 kgCO2e/m³

铜塑复合板 37.1 kgCO2e/m³

铜单板 218 kgCO2e/m³

普通聚苯乙烯 4620 kgCO2e/t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1990 kgCO2e/t

高密度聚乙烯 2620 kgCO2e/t

低密度聚乙烯 2810 kgCO2e/t

聚氯乙烯(市场平均) 7300 kgCO2e/t

自来水 0.168 kgCO2e/t

注：数据来源于：GB/T-51366-2019《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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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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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调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制定，国家统计局批准（2021年 12月）

2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3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2016

4 《民用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标准》JGJ/T154-2007

5 《民用建筑碳排放数据统计与分析标准》T/CECS124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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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编制背景和目的。

1.0.2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建筑全生命期包括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

及拆除、运行各阶段，由于建材运输属于交通领域，暂无法统计相关数据，因

此本标准予以剔除。工业建筑能耗中建筑本身能耗和工业生产能耗目前难以分

项计量，农村建筑能耗现阶段统计条件尚不成熟，暂不予统计。

1.0.4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有关标准是开展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及

分析的前提条件。本标准重点是对建筑用材、建筑能源消耗、建筑用水、建筑

碳排放等方面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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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是政府管理建筑行业能耗和碳排放的基础性

工作，也是各级政府进行行业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标准编制的目的在于统一建

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为全面了解建筑能耗与碳排放基础信息、

排放水平、过程管控等现状信息提供统一的统计标准，因此需遵守统计的相关

规律要求，包括统计样本的代表性、数据的完整性，统计方式的一致性，统计

数据的准确性等原则要求。

3.1.2 建筑碳排放数据采集是数据统计的基础工作，数据的属性信息包括时间

跨度、地域范围、数据源、数据精度等，所有这些信息应确保数据质量，并具

有可追溯性，因此本条款要求保存相应核查或证明文件，同时规定了采集数据

的属性信息所涵盖的内容。

3.1.3 建筑碳排放数据统计是一种新型指标统计，目前各建筑建设、施工和使

用单位尚未能建立相关的碳排放指标统计体系和管理体系，本条款对各建筑建

设、施工和使用单位进一步做好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统计管理体系的完善工

作，明确原则和核算边界要求。

3.2 统计流程

3.2.1 工作程序是对本标准编制的流程性指导，涵盖了初期应确定的基本规则，

以及需要考虑的类目，给本项工作确立了相应的工作流程。

3.3 统计边界

3.3.1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由于建材运输属于交通领域，暂无法统计

相关数据，因此本标准予以剔除，仅考虑建材生产、建造及拆除、运行等各阶

段。

3.4 统计对象与分类

3.4.2 本条规定的公共建筑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按本标

准第 3.4.5条的规定。大型公共建筑指单栋建筑面积大于 2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

中小型公共建筑指单栋建筑面积小于或等于 2万平方米的建筑。



46

3.4.3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50180和《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 的相关规定，一般

建筑按层数划分时，公共建筑和宿舍建筑 1~3层为低层，4~6层为多层，大于

等于 7层为高层；住宅建筑 1~3层为低层，4~9层为多层，10层及以上为高层。

建筑高度大于 100m的民用建筑为超高层建筑。

3.5 统计指标

3.5.1 建筑物在材料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等各阶段均产生碳排放，

对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应进行全生命期碳排放统计，全面了解建筑物对自然界

产生的影响。由于建材运输属于交通领域，暂无法统计相关数据，因此本标准

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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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样本确定方法

4.2 居住建筑统计样本

4.2.2 本条规定了居住建筑统计样本的抽样率应不低于 1%，同时应满足政府相

关规定要求。在运行阶段，执行本标准的首次抽样完成后，除了应保留上一次

能耗与碳排放统计的样本数量和样本，还需对上一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竣工

的各类城镇居住建筑，仍按 1%的抽样率确定新建城镇居住建筑样本数量，当

按 1%的抽样率确定的新建居住建筑栋数少于 10 栋时，则将新建城镇居住建筑

的样本数量确定为 10 栋，然后根据确定的新建城镇居住建筑样本数量，在上一

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竣工的新建城镇居住建筑中进行随机抽样，被抽中的新

建城镇居住建筑应补充到原有的统计样本中。若上一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

拆除的城镇居住建筑是样本建筑，则应从样本建筑中去除。

4.3 公共建筑统计样本

4.3.2 本条规定了公共建筑统计样本的抽样率应不低于 10%，同时应满足政府

相关规定要求。在运行阶段，执行本标准的首次抽样完成后，除了应保留上一

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的样本数量和样本，还需对上一次能耗统与碳排放计后竣

工的各类城镇中小型建筑（不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仍按 10%的抽样率确定

新建城镇中小型建筑样本数量，当按 10%的抽样率确定的新建中小型建筑栋数

少于 1 栋时，则将新建城镇中小型建筑的样本数量确定为 1 栋，然后根据确定

的新建城镇中小型建筑样本数量，在上一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竣工的新建城

镇中小型建筑中进行随机抽样，被抽中的新建城镇中小型建筑应补充到原有的

统计样本中。若上一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拆除的城镇中小型建筑是样本建

筑，则应从样本建筑中去除。

4.3.6 首次对各种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进行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

除应对上一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未拆除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逐一进行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外，还应对上一次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后竣工的所有

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进行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对上一次能耗

碳排放统计后，拆除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应纳入拆除建筑能耗

与碳排放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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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能源资源消耗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2 建筑在运行阶段使用的一次能源，如燃油、燃煤、燃气等形式的终端能

源，应根据不同类型的能源进行汇总，再根据不同能源的碳排放因子计算出建

筑物用能系统的碳排放量。

5.2 建筑用材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2.1 建筑用材碳排放数据在建材生产过程中已纳入工业行业领域，本标准重

点统计建材用量及生产商等数据，并提出依据碳排放因子的碳排放数据统计方

法。

5.2.2 建筑水泥消耗总量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水泥消耗量，其中各类型建

筑的水泥消耗量应根据情况如实统计并汇总。

5.2.3 建筑钢材消耗总量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钢材建筑消耗量，其中各类

型建筑的钢材消耗量应根据情况如实统计并汇总。

5.3 建筑建造及拆除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3.1 建筑建造阶段的能源消耗包括建筑建造阶段用能系统消耗的电能、燃油、

燃煤、燃气等形式的终端能源，应对各类型建筑具体情况如实统计并汇总。

5.4 建筑运行能源消耗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4.2 建筑运行阶段的能源消耗包括建筑运行阶段用能系统消耗的电能、燃油、

燃煤、燃气等形式的终端能源，集中供暖（冷）需额外统计，建筑运行阶段的

能源消耗宜具备相应的监测系统。

5.5 建筑水资源消耗基础数据采集及统计方法

5.5.1 建造及拆除用水包括施工及拆除中各环节用水量总和。

5.5.2 建筑运行阶段用水由各类建筑中各项活动用水量汇总，同时建筑运行阶

段的资源消耗宜具备相应的监测系统。

5.5.3 建筑水资源消耗总量由建筑建造及拆除、建筑运行用水量汇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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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碳排放数据计算方法

6.1 一般规定

6.1.2 建筑直接碳排放量等于核算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间接

碳排放量主要是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蕴含的二氧化碳。

6.2 建筑碳排放数据统计及测算分析

6.2.1 由于建筑材料涉及生产制造过程，即便是同一材料，由于生厂商生产工

艺的不同，所产生的碳排放也会不同，因此建筑用材的碳排放因子宜选用建材

生产商提供的且经第三方审核的建材碳足迹数据，当无第三方数据提供时，可

按本标准附录 C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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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发布

8.0.1 本条款明确了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及分析结果的发布形式。建筑

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报告的核心内容应包括报告机构信息、报告统计周期、

数据采集范围、碳排放清单等。除此之外碳排放数据统计和分析时的边界条件

和碳排放因子等数据的来源应作为重要信息予以提供。

8.0.2 本条款明确了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统计与分析报告的发布主体，发布

主体对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提出了要求。

8.0.3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的数据应真实可信，应说明报告机构信息、报告统计

周期、数据采集范围、碳排放清单、相关计算边界条件和碳排放因子等。同时

应附有相关证明文件，如账单、采购台账、财务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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